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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无证砍伐
1152株林木

乐东一男子犯滥伐林
木罪获刑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敏

林业资源是人类生存环境至关重要
的宝贵资源，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然而，乐东黎族自治县男子林某，为了种
植槟榔，无证擅自砍伐橡胶树和天然杂树
共 1152 株，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触犯
了国家法律。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案件详情：男子为种槟榔
树，无证砍伐橡胶林获刑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林某在乐
东志仲镇志仲村委会一个山头上开垦了两
片荒地，种植了橡胶树。2022年，因橡胶树
管理不善且经济效益不佳，林某在未经林业
主管部门许可、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用砍刀、油锯等工具，把其开垦地上
的橡胶林及一些天然杂树砍伐掉，种植了槟
榔苗。为了扩大槟榔种植面积，林某想挖掘
一口水塘用来蓄水，便雇佣何某用挖掘机推
掉开垦地西南角的橡胶树和一些天然杂树。

案发后，根据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林某
滥伐林木总面积为11.92亩，林地保护等级
均为Ⅲ级保护林地，滥伐林木总株数为
1152株，林木总蓄积量为73.4659立方米。

白沙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在未办理林
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雇请他人砍伐
林木，立木总蓄积量为73.4659立方米，数量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白沙法院
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林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
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法官说法：无证采伐林木
和违反许可证砍伐均以滥伐林
木罪定罪

该案承办法官介绍，未经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
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
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
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
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超过
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
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数量较大的，均以
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法官提醒，近年来，槟榔价格居高不下，
成了农户眼中的“香饽饽”。有的农户法治
意识淡薄，在利益的驱使下擅自毁掉原来种
植的作物后改种槟榔树，导致林地损毁，生
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广大农户要增强自
身的法治意识，在采伐林木前应当经林业主
管部门批准并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切莫乱
砍滥伐，否则不仅面临经济损失，还会受到
法律的严惩，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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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45 周年，3 月 12 日是第 48 个植树节。如今，全社会
在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倡导“爱绿、植绿、护绿、兴绿”的文明新
风尚，但有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滥伐、乱伐林木，破坏生态环境，触碰生态红线。《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明确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本报选取 2 个身边案例，
以案释法，关注环境保护，普及涉林法律法规，让“植树造林、绿美家园”理念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让生态文明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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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详情：两男子为
赶工期无证砍伐 638 株
林木

2007年11月，62岁的王某某因年
岁已高，以其儿子的名义与王某志签
订土地转包协议，取得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一块土地的30年承包权。

2022年10月，王某某因担心承
包土地被他人占用，考虑到近年荔枝
行情较好，便产生了在承包土地上种
植荔枝的想法，遂找到吴某某沟通合
伙种植荔枝事宜。2人达成口头协
议，由王某某负责出资及土地，吴某
某负责技术和管理。

王某某着手土地清表工作，并让
其儿子联系吴某某，让吴某某帮忙雇
请工人进行土地清表。吴某某联系
挖机师傅及当地村民开始承包地上
林木的砍伐、清理工作。

王某某和吴某某清楚砍伐前必
须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证件办理
需要时间，且担心耽误工期，于是“边
砍边办证”，直到整片山林被砍伐一
空，许可证仍未办下来。

2023年6月27日，王某某到海
口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火山口林区派
出所投案；2024年12月13日，吴某
某到海口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火山口
林区派出所投案。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案涉土地
为规划林地，林地保护等级为Ⅳ级，
森林类别为商品林（地），不涉及公益
林。根据被毁树木林地现场情况，面
积为75.5亩，被毁树木树种主要有
厚皮树、潺槁木姜子、榕树、鹊肾树
等，被毁树木株数为638株，损毁树
木立木蓄积量为31.0931立方米。

2025年 2月，经海南省林业科
学研究院鉴定，认定王某某等人滥伐
林木造成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
损失为53.55万余元。

另查，王某某到案后，与海口市
秀英区农业农村局签订《生态恢复
造林协议书》，开始对砍伐地块进行

复植复绿。2023年 12月 23日，秀
英区农业农村局对王某某造林地块
进行初步检查，初步验收树木成活
率达到85%以上，修复的造林面积
是滥伐林木面积的2.1倍，种植的林
木株数是损坏株数的6.2倍。2024
年3月22日，秀英区农业农村局与
永兴镇政府共同对王某某造林地块
进行最终检查验收，认定其认真按
照区、镇林业部门的要求完成了地
块整理、整地和栽植工作，最终验收
合格。

法官说法：砍伐林木
必须持证是“铁规”，不能
“先上车后补票”

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某在
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
请他人进行林木砍伐，损毁树木蓄积
量31.0931立方米，数量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吴某某明知
王某某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仍然帮
助其雇请工人砍伐林木，损毁树木蓄
积量31.0931立方米，数量较大，其
行为亦构成滥伐林木罪，另考虑到其
他从轻量刑情节，遂分别判处二人上
述刑罚。

该案主审法官表示，海南优美宜
居的自然环境是最宝贵的自然遗产，
决不能肆意破坏。“办证慢不等于能
违法，‘来不及’不是借口，是法律意
识淡薄、缺失。砍伐林木必须持证是

‘铁规’，手续再急，守法第一，侥幸
‘抢跑’，必踩红线。”

法官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
仍有不法分子为了一时逐利铤而走
险，无证滥伐如同给青山“撕开一道
伤口”，即便事后恢复造林，生态修复
也需10年以上，森林的生态服务功
能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害。若“先破坏
后修复”可免罚，将变相鼓励违法行
为。砍树几分钟，长树十几年，破坏
生态，必担严责。

海口两男子无证砍伐638株林木获刑，赔
偿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53万余元

先砍伐后补证不可取
先破坏后修复不免罚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敏

为了种植效益好的经济作物荔枝，海口市 2 名男子
无证砍伐了包括榕树、鹊肾树在内的 638 株树

木。他们虽事后主动“买碳汇”“劳务代偿”进行生态修复，
但仍难逃法律严惩。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滥伐林
木罪，分别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
罚金 1.5 万元；吴某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王某某、吴某某连带赔偿被毁林木森林生态服务功
能损失 53 万余元。

森林资源有哪些？
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森林资源包

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

其中，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林
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
地、采伐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
的宜林地。

自己种的树可以随意砍伐吗？
解答：自己种的树也不可随意砍伐。虽然个人对自行种植

的树木拥有所有权，但处置权仍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若树木
属于受保护物种，无论是否自行种植，通常禁止随意砍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五十六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
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采伐自
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但应当符合林木
采伐技术规程。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需
要申请采伐许可证。

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
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制定。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采伐许可证。

违法砍伐可能会受到什么处罚？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盗伐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
种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五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违反国家规定，非
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
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
物及其制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盗伐森林或者其他
林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采伐珍贵树木将受到什么处罚？
解答：珍贵树木包括由省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

门确定的具有重大历史纪念意义、科学研究价值或者年代久远
的古树名木，国家禁止、限制出口的珍贵树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树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非法采伐、毁坏珍
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
加工、出售珍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破坏小区或公园的绿化树木
要承担什么责任？

解答：破坏小区或公园的绿化树木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甚至刑事责任。小区或公园的绿化树木通常属于业主共有或
国家、集体所有，破坏者需对树木的所有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另《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有损坏城市树木花草、
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等行为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
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
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
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损坏城市树木花草的；（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三）砍伐、擅
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
亡的；（四）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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